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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新区委发〔2018〕97号

关于印发《南京江北新区科技创新平台引进

培育支持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局、监察室，各直属单位，各街道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南京江北新区科技创新平台引进培育支持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南京市委江北新区工作委员会

南 京 市江 北 新 区管 理委 员 会

2018年 11月 2日

中共南京市委江北新区工作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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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江北新区科技创新平台

引进培育支持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深入实施市委市政府创新驱动“121”战略，加快建

设自主创新先导区和示范区，助推全市具有全球影响力创新名城

发展，加快引进和培育各类科技创新平台，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

力，根据《南京江北新区促进创新创业十条政策措施》（宁新区

委发〔2016〕1号）和《南京江北新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创新

名城先导区行动计划》（宁新区委发〔2018〕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创新平台主要包括新型研发机构、

经省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企业创新平台。

第二章 支持对象及条件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新型研发机构是指在新区直管区范

围内注册纳税，并通过南京市备案的新型研发机构或列入江苏省

产业技术研究院专业研究所序列的研究机构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企业创新平台是指以在新区直管区

注册纳税的企业为主体建设，经省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认

定的各类科技创新平台，主要包括：国家实验室、国家重点实验

室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国家临床医学研究



— 3 —

中心、国家企业技术中心、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、国家产业创新

中心；省级重点实验室、省级技术创新中心、省级工程研究中心、

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、省级临床医学研究

中心、省级科技公共技术服务平台；省级企业院士工作站。

第三章 支持措施

第五条 对通过南京市备案的新型研发机构，一次性给予

500万元奖励。

第六条 对新落户新区的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专业研究所，一

次性给予 500万元支持；对新型研发机构同时符合通过南京市备

案认定和列入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专业研究所序列的，不重复享受

该奖励。对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专业研究所实施并落户新区的重大

产业技术研发项目获得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支持的，按其获得的支

持力度，给予 1:1的配套经费支持。

第七条 对获得省、市绩效奖励的新型研发机构，给予其获

得的省、市绩效奖励资金 10%的附加奖励。

第八条 对新获批或新落户的国家实验室、国家重点实验

室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国家临床医学研究

中心、国家企业技术中心、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、国家产业创新

中心给予 500万元支持；对新获批或新落户的省级重点实验室、

省级技术创新中心、省级工程研究中心、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

省级企业技术中心、省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、省级科技公共技术

服务平台给予 200万元支持；对新获批或新落户的省级企业院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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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站给予 100万元支持。

第九条 对推动科技创新、产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的科技创

新平台项目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给予支持。

第四章 办理程序

第十条 申报、评审与兑现程序：

（一）发布科技创新平台政策申报兑现指南；

（二）科技创新平台根据申报兑现指南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

料；

（三）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审查审核申请材

料；

（四）研究审定审核意见；

（五）向社会公示拟扶持科技创新平台名单及金额；

（六）发文公布扶持科技创新平台名单及金额；

（七）资金兑现。

第五章 管理和监督

第十一条 科技创新平台应定期参加统计调查，按规定提交

工作计划与总结等材料，并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财务制度，

将政策兑现资金用于科研能力建设、科研设备购置维护、研发创

新活动和创新人才引进培养等。

第十二条 对政策兑现过程中，存在申报不实，恶意骗取财

政资金的，依法追回已兑现资金，并将该企业或平台列入新区严

重失信“黑名单”，五年内不得申报各级科技计划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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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科技创新局

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南京江北新区研发机

构引进培育支持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宁新区委发〔2017〕3号）同步

废止。

中共南京市委江北新区工作委员会综合部 2018年 11月 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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